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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孔科穎
電話：(03)3322101#7459
電子信箱：10034671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桃園區文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學字第113004167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376735100E_113004167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3004167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13年度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青少年情緒輔

導諮商申請辦法及來文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113年4月23日(113)感字

第008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會制訂旨揭辦法旨在補助學校輔導室之兒少輔導資源，

協助學生穩定就學，通過申請學校執行本辦法所需經費，

每校以不得超過新臺幣5萬元整為限，內容包含個案管理、

個案處遇、團體輔導工作坊、個案心理諮商。

三、本案申請方式由學校於教育部學校教育儲蓄戶上架提出申

請，或於該會官網報名申請，或由非營利青少年輔導團

體、心理諮商所推薦合作申請，倘有教育部學校教育儲蓄

戶上架提出申請問題，請聯繫本局國小教育科，電話：

(03)3322101#7417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30003419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5/13 12:33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